
违法事实清楚

某大药房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雇佣刘某在其
二楼擅自执业，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开具处方获取违法
所得人民币共计 30 元的行
为，违反了《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第 38 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据《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依
法对其作出“责令立即停止
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30

元并处罚款人民币 5 万元”
的 行 政 处 罚 ，法 律 适 用 正
确。

本案应适用《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第 44 条还是《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 99 条？《立法法》第 88 条规
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按
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
则，本案应该适用《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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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评析】

【思考建议】

■各地快讯

【案情介绍】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
金 彦）2021年6月~10月，新乡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以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
备案诊所为重点的“蓝盾护航——中
医专项监督执法检查”，深入贯彻落实

《中医药法》《河南省中医条例》等法律
法规精神，规范中医医疗服务市场秩
序，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益。

据了解，本次全市共检查中医医
疗机构共191家；出动卫生监督员431
人次，出动车辆139台次，下达卫生监
督意见书 99 份，限期整改 63 家，立案

处罚25家。
在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发现部分

中医医疗机构消毒登记记录、医疗废
物处置记录不规范；刮痧、拔罐器具消
毒、存放尚有不完善现象；部分医疗机
构存在诊疗科目超出登记范围的情
况；个别中医备案诊所存在门诊登记
不完整、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使用不
具备资质的中药技术人员等。针对发
现的违法行为，卫生监督员均立案查
处，现场指导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要求立即整改。

据新乡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本次专项检查，掌握了
辖区中医医疗机构及中医备案诊所基
本情况；分析了执法过程中行政相对
人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梳理出行政
相对人的违法风险点，并采取相应的
防控措施；深入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促进中医医疗机构
夯实主体管理责任，强化依法执业意
识，规范开展医疗服务活动，提升医疗
质量，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就
医环境。

11月22日，卫生监督人员在焦作市人民医院预检分诊处查看进入人员登记情况。连日来，焦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业监管蹲点工作，安排卫生监督员在市直医疗机构蹲点，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王正勋 王中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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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按照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2021年
全省卫生监督执法案卷评查活动的通知》，漯
河市卫生健康委近日抽调市卫生健康综合执
法支队和各县（区）卫生监督机构业务骨干，
成立案卷评查小组，组织开展全市卫生监督
执法案卷的市级初评工作，进一步规范卫生
监督执法行为，提升卫生监督执法能力，规范
卫生行政执法案卷制作。

据了解，本次案卷评查，漯河市共评查全
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承办的2021年已结案且
上报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平台的普通程序
（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案件28件，
涵盖医疗卫生、传染病防治、公共场所卫生、
放射卫生、职业卫生等专业，由案件承办机构
提供案件的原始卷宗，并附带案情简介、案情
分析、思考建议。

本次案卷评查采用全封闭方式。案卷评
查小组按照《行政处罚法》《卫生行政处罚程
序》《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查标准（2016
版）》《河南省行政执法案卷立卷规范》，对案
件主体、证据、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质量
以及案件新颖度、复杂程度、案件办理难度、
社会影响、案件评析等内容进行评查，并按漯
河市卫生监督执法案卷评查评分表对案卷逐
项评分。

为保证案卷评查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
性，案卷评查采取分组制、回避制、合议制，设
置医疗传染病放射和公共卫生两个评查小
组，根据专业特点对案卷进行评分，每份案卷
至少有两名评查人员独立评分，并回避本机
构办理的案件，对于同一份案卷出现评分相
差超过15分以上的情况或有关键争议点时，
经合议确定。

漯河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有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评查，参评案卷被处罚主体
资格认定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
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案件
执行到位；对评查中发现的个别案卷文书制
作不规范等问题，及时向承办机构进行了反
馈。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刘 杰）近日，安阳市殷都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水冶镇一家美容美发店
涉嫌开展非法医疗美容。接到
举报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
行了现场监督检查。

在该美容美发店的操作间
里，执法人员发现有使用过的
一次性注射针头、纹绣针和开
启过的酒精、碘伏、棉签，并在
美容床下看到手术包及氯化钠
注射液。在执法现场，该店工
作人员未能出示有效的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执业资格
证书。

在执法人员监督检查过程

中，该美容美发店负责人的亲
戚对正在监督检查的执法人员
进行推搡阻拦、夺取物证，并进
行了人身攻击，阻碍了正常的
监督执法。公安部门已经对该
事件立案侦查，对涉案人员采
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殷都区卫
生计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对该美
容美发店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
书。

殷都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将
继续依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行
为，提高医疗美容机构的依法
执业意识，深化监管机制，完善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殷都区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新乡

中医专项监督执法检查成效明显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程艳丽）11月23日，记者从
南阳市卧龙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获悉，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该所大力开展疫情防
控督导检查，确保被监管单位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据了解，此前卧龙区卫生
计生监督所召开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卫生监督执法检查工作
推进会，对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按照
传染病疫情防控承担职责，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监督执
法现场检查工作进行了详细安
排。

全体卫生监督员分成了 6
个执法组。按照网格化管理方
案，6个执法组分包6个街道办

事处，持续展开对辖区医院、村
卫生所、个体诊所等单位的疫
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卧龙区
卫生计生监督所要求执法组根
据《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以及省、市、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通知要求，按照各
自的工作职责，持之以恒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据悉，6个执法组共检查22
家医疗机构，其中包括2家乡镇
卫生院、9 家村卫生所（社区卫
生服务站）等。对检查中发现
的预检分诊登记不规范，部分
就诊（接种）人员未佩戴口罩，
测温、消毒等疫情防控物资配
备不全，未严格落实“一米线”
等问题，执法组进行了现场纠
正。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 讯 员 吴
向 东 李 红）记 者
11 月 23 日从新县获
悉，新县卫生计生监
督所在成功创建河
南省行政执法责任
制示范点的基础上，
于今年年初启动河
南省服务型行政执
法示范点创建工作，
目前采取的3项创建
举措已取得初步成
效。

新 县 卫 生 计 生
监督所提供全程优
质服务，建立监管对
象服务档案，在证件
办理、年审校验等方
面 实 现“ 最 多 跑 一
次”，具备条件的全
程代办通过“一窗办
理”“网上预约”“多

证集成”等形式提高办事效率，进行流程再
造、材料精简等简化办理程序；全面推广应用

“好差评”系统，密切关注评价率和差评率，建
立“采集-分析-响应-改进-反馈”闭环管理
工作链条；推行“智慧卫监”，统筹建立企业信
息大数据平台，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开通优
化营商环境热线电话，及时受理监管对象咨
询、投诉、建议等，每月汇总通报相关诉求处
理情况、部门响应情况和监管对象满意度情
况，定期分析监管对象提出的共性问题、重大
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新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开展规范化管理和
执法业务培训，明确执法管理标准，大力倡导
服务意识，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发现的

“吃拿卡要”、粗暴执法等行为严肃处理；学习
先进地市经验，对首次发生、情节轻微、能够
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探索

“首违不罚制度”，推行“柔性执法”“有温度的
执法”。

新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建立3项制度（报备
制度、回访制度、走访制度）。报备制度即年
度检查事项提前向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报
备，实行“非必须、不打扰”政策，保障监管对
象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回访制度即专职回
访服务人员，通过微信群、钉钉群、座谈会、电
话回访等形式，定期与监管单位有关负责人
加强沟通，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对重点单位加
强重点联系、回访。走访制度即结合“万人助
万企”活动，按照监管对象的分类，明确辖区
和工作组职责范围，以提升监管对象满意度
为最终目的，开展“大走访”活动，解决监管对
象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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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任广秋）按照《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关于开展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
作的通知》要求，近日，濮阳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联合县（区）卫
生监督机构开展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分类监督综合评价试点工
作，强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主
体责任，优化监管模式，提高执
法效率，保障群众的健康权益。

综合评价内容包括综合管
理、生产过程管理、产品卫生质
量管理、产品抽检 4 项。濮阳
市、县卫生监督员深入试点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一线，根据消
毒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表的内容，具体对试点企

业的卫生许可是否规范，目前
生产条件是否与获得许可时一
致，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备
案情况、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存
在违法违规宣传疗效和添加禁
止使用的原料等方面进行监督
评价。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卫生监督员要求相关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及时整改，由县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加强指
导，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到位。

接下来，濮阳市卫生计生监
督局将探索建立综合评价结果
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通报关键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
名单等，加强动态监管，规范全
市消毒产品生产经营秩序。

卧龙区

开展疫情防控督查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

某大药房乱设坐堂医受处罚

本案是经某县卫生健康
委转来的某县110投诉举报转
办案件。某县卫生计生监督
所高度重视，接到举报线索
后，立即组织卫生监督员对投
诉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
卫生监督员经过现场调查核

实，查明该大药房取得有营业
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中成
药、中药饮片等；药品经营许
可证核准的有处方药、非处方
药、中成药等。该大药房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
实质上该大药房既出售药品，

又擅自开展医疗活动。
判定药店是否存在医疗

行为，要确定该机构是否有
“医疗执业活动”场所、人员和
处方。卫生监督员取得的证
据有：现场笔录、处方开具者
刘某的询问笔录，现场检查时

提取的一张处方。虽然未发
现擅自执业的听诊器、血压
计、病案记录本等，但卫生监
督员通过对当事人取得的营
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相关
询问笔录等，确定违法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充分。

在本案的调查过程中，
当事人辩称该处方为患者赵
某恰好遇见熟人刘某并请其
诊断开药，应该排除大药房
存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赵某服
药死亡与擅自执业和大药房
无关。卫生监督员仅仅凭着
案件转办信息，设法提取到赵
某的一张处方，通过多方询问
笔录使证据得以固定，说明药
房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执业的隐蔽性和现场
证据的难以获得性。

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个
卫生法律法规时，应严格按
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

“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
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
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
处罚。”

对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
原则上适用《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特殊情况下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执业
医师法》或《中医药法》。但
是不能为了减少罚款而选择
性地使用《执业医师法》或

《中医药法》。
近年来，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且以
药房为依托的现象仍然存
在。其执业地点不再悬挂牌

匾字号，位于药房附近或民
房内，场所隐蔽，卫生监督员
在日常卫生监督中难以发
现；并且在查处过程中，当事
人拒不开门，隐匿灭失证据
时有发生，对诊疗行为定性
造成了阻碍。因此，有必要
进一步加强巡查，虽然药房
的第一责任监管单位不在卫
生计生监督所，但只要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
执业，亦是我们的监督职责
和打击对象。因此，必要时
应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
查、联合行动，以取得更高的
工作效率。

本起案件为某县自《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实施以来办理的第一起擅自
执业案件。案件办理人员克
服种种困难，单位领导顶着
多方压力，时刻关注案件的
进展，对案件的查处大力支
持，使案件得以顺利办结，在
社会上造成了较大影响，对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执业的现象起到了强烈
的震慑作用，为净化医疗市
场、保障群众的健康权益做
出了贡献。

（案例由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提供，党建跃、史继峰、
邢素丽、陶燕莉、卜俊成整
理）

主体认定准确

主体认定准确是行政处罚案件的关键。在本案中，当事人取得营业执照，名称显示为某大药房；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名
称显示为某大药房。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雇佣刘某擅自执业，进行行政处罚时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
事人。

法律适用正确

2020年11月21日22时左右，某县
卫生健康委接到110转来的案件线索：
在某大药房二楼，有人为患者赵某诊断
开药，赵某服药后死亡，要求进行查
处。接到投诉举报转办通知后，某县卫
生计生监督所派卫生监督员于2020年
11 月 22 日上午到某大药房，对投诉举
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卫生监督员在
某大药房二楼发现桌子两张，未发现听
诊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和门诊日志、
处方等资料，并设法在该大药房一楼提
取到刘某于2020年11月21日为赵某开
具的处方一张，当场出具了现场笔录和
卫生监督意见书。

2020 年 11 月 23 日，卫生监督员对
某大药房被委托人洪某进行询问调查，
洪某称处方是村医刘某开具的，刘某正
好在某大药房遇见患者赵某，两者系熟
人，赵某自诉感冒，刘某诊断后为其开
具了治疗感冒和抗过敏药的处方，然后
赵某持处方到一楼某大药房取药（付费
30元）。

卫生监督员于11月23日询问处方
开具者刘某，得知刘某系乡村医生，取
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执业类别为
中西医结合专业，注册于某县某乡某村
卫生所。刘某自述：本人于2020年3月
至今断断续续在某大药房坐诊，某大药
房每月为其支付工资4000元，与某大药
房之间存在被雇佣关系，并于 11 月 21
日10时左右在某大药房二楼为赵某开
具一张处方，赵某到一楼拿药后于当日
11时左右当场口服一次后离开（氯雷他
定当时未口服，嘱咐其晚上再口服）。
确定了患者于当天14时左右死亡与该
药店擅自执业之间的关系。依据《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法对某大药房做出行政处
罚：责令立即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
所得3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

2021年1月4日，某县卫生健康委
对某大药房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当事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
法定时间内，也未提出听证申请；2021
年1月11日，对某大药房送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当事人于2021年1月22日
自觉全额缴纳了罚没款，并当即停止了
执业行为。2021 年 1 月 25 日，本案结
案。刘某另案处理。


